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26年综治维稳工作经费项目。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加强法治建设创建平安新平主要任务分工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新办发〔2013〕116号）《关于加强法治建设创建平安新平的实施意见》（新发〔2013〕38号）《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建设创建平安玉溪的实施意见》（玉发〔2013〕30号）《关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规范各级综治中心建设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玉政法〔2020〕13号）等文件规定：“按照《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建设创建平安玉溪的实施意见》的统一要求，综治工作经费由市、县区人均每年不少于1.00元、2.00元分别提高到2.00元、3.00元，并列入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预算，足额拨付到位”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中共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25年综治维稳工作经费项目，主要为规范提升县综治中心、县扫黑办职能作用，开展综治维稳、扫黑除恶、反邪教等宣传工作，组织召开综治维稳扫黑除恶工作会议、培训会议，保障司法救助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、扫黑除恶、网格化服务管理、铁路护路等相关工作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（一）落实司法救助补助：配套本级司法救助经费，积极落实司法救助工作，预计救助案件3个。
（二）组织政法综治维稳等工作会议：组织相关工作会议12场120人次。
（三）组织政法综治维稳等业务培训：组织相关工作业务培训4场100人次。
（四）开展扫黑除恶工作经费：组织开展扫黑除恶、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等。
（五）办公设备采购：拟采购国产扫描仪1台；采购中间资料印刷品3万页。
（六）差旅费：拟委派出差办公255人次，其中，住宿费补助50人次，伙食补助100人次，市内交通费补助50人次，城市间交通费补助55人次。
（七）保障县综治中心运行经费，承担县农业农村局因合并办公产生的1个月水电费，网络通讯费，办公用品费用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新平县委政法委2026年综治维稳工作经费项目，主要用于开展政法、综治、维稳、反邪教、平安法治建设、司法救助、法学研究、铁路护路等相关工作。
（一）落实司法救助补助2.00万元：配套本级司法救助经费，积极落实司法救助工作，预计救助案件3个。
（二）组织政法综治维稳等工作会议1.20万元：组织相关工作会议12场120人次，10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，预计经费1.20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组织政法综治维稳等业务培训1.00万元：组织相关工作业务培训4场100人次，10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，预计经费1.00万元。
（四）扫黑除恶工作经费2.00万元：配置扫黑除恶、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经费2.00万元。
（五）办公设备采购0.80万元：采购国产扫描仪1台，每台0.20万元，预计经费0.20万元；采购中间资料印刷品3万页，每页0.20元，预计经费0.60万元。合计采购经费0.80万元。
（六）差旅费4.00万元：拟委派出差办公255人次，其中，以30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的住宿费补助50人次，预计经费1.50万元；以10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的伙食费补助100人次，预计经费1.00万元；以8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的市内交通费补助50人次，预计经费0.40万元；以200.00元/人。天为标准的城市间交通费补助55人次，预计经费1.10万元。
（七）保障县综治中心运行经费每年2.00万元，承担县农业农村局因合并办公产生的1个月水电费，按2025年产生数额测算，水费0.32万元/月，电费0.41万元/月，两个月合计0.73万元；网络通讯费每年0.6万元；办公用品费用预计0.60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（一）司法救助补助经费2.00万元：9月完成鉴定，10月完成救助支付。
（二）会议经费1.20万元：组织相关工作会议12场，分别于每月至少召开1次，月末完成支付。
（三）培训经费1.00万元：组织相关工作业务培训4场，每三月召开1次，培训次月完成支付。
（四）扫黑除恶工作经费2.00万元：8月完成鉴定，9月完成救助支付。
（五）办公设备采购0.80万元：组织采购扫描仪1台、印刷品3万页，7月完成，8月完成支付。
（六）差旅费4.00万元：出差人员差旅费根据实际产生后实行报销，12月支付完成。
（七）县综治中心运行经费2.00万元：水电费于4月按实际产生费用支付；网络通讯费于5月完成支付；办公用品费用预计0.60万元，11月完成支付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切实推进平安新平建设和平安法治建设，强化法治服务理念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为奋力开创新平转型跨越提供坚强政法保障，全力服务经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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